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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地址：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顏湘芸
聯絡電話：02-82366467
傳真：02-82366497
電子信箱：pn0503@mocs.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部法一字第1145892963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

主旨：本部民國112年7月7日部法一字第11255919391號令釋(以

下簡稱112年7月7日令釋)關於公務員兼職「免經備查」之

補充說明，請查照並轉知。

說明：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5條所定公務員兼職

限制規範，係整併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前之原服務法第

14條、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規定，同時將公務員於公餘

時間得否從事執行職務以外之事務相關重要解釋予以明文

規定，以及增訂應經權責機關(構)同意或備查規定。復為

利各機關人事實務運作順遂，審酌服務法第15條規範立法

原意及相關解釋脈絡，爰就該條規定兼職應先報權責機關

(構)「同意」、「備查」之適用情形，以及得免經備查之

例外情形，作成本部112年7月7日令釋，並以同日部法一字

第11255919392號函知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請

各權責機關(構)就公務員兼職情形及態樣覈實認定及辦

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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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112年7月7日令釋所定「免經備查」之適用情形，係在

服務法第15條第2項及第4項但書規定之範圍內，就規範密

度較低者，採相對寬鬆之補充規定(例如：不以獲取報酬為

目的從事社會公益活動、僅從事一次性事務)，惟是否符合

免經備查之兼職態樣，仍宜由權責機關(構)視具體個案實

情，就該名公務員本職業務性質、兼職類型、工作情形、

時間長短及頻率等加以綜合判斷，尚非公務員自行判斷，

以避免公務員因認知錯誤而發生違法兼職之情事(例如：兼

職行為影響本職工作或與其本職性質有妨礙)。

三、又服務法第15條就公務員兼職事項所定「應經同意」與

「報經備查」之程序規範，各有不同之法定要件，且前開

本部112年7月7日函亦釋明該條所定「同意」係屬法律行為

生效之要件，故公務員應經同意之兼職，除符合服務法第

15條第8項授權訂定之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第10條所定例外

事後同意之情事外，於權責機關(構)未作成同意之前，公

務員尚不得兼任之；「備查」則指公務員將應經備查之兼

職陳報或通知權責機關(構)，使權責機關(構)對於其指

揮、監督或主管之事項有所知悉即足，且同辦法第5條亦規

定，公務員報請服務機關(構)或上級機關(構)備查之兼

職，經認定屬應申請同意者，應通知公務員申請同意，爰

權責機關(構)對於公務員陳報或通知之兼職，倘經審認確

實不符得予備查之要件，仍應本於權責不予備查。是公務

員如未事前陳報或通知應經備查之兼職使權責機關(構)知

悉，或自行認定其兼職態樣屬免經權責機關(構)備查，倘

其事後經權責機關(構)發現並認定屬應報經機關(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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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兼職情形，而該員亦事後報請備查補正，權責機關(構)

仍得予以備查並請其注意改善；至該項兼職如有持續性且

違反法令之情形，則應本於監督管理之職權，命其立即停

止該項兼職，並依服務法第23條規定，按情節輕重分別予

以懲戒或懲處。

四、此外，各機關(構)本於權責，仍可於所屬人員就（到）職

時，確實說明服務法相關法規規範及法律責任之內容，或

可視本機關（構）業務特性需要訂定內部規範並公告周

知，要求所屬公務員從事任何兼職行為前（即便為免經備

查之兼職情形），均應先行告知人事單位，以確保所屬人

員兼職行為未違反利益衝突或影響本職工作；亦得利用各

種集會或教育訓練講習，加強向公務員宣導應報經機關同

意、備查或免經備查之兼職態樣，並提醒縱係免經備查之

兼職情形，仍宜由權責機關(構)判斷且不得過度兼職(例如

雖係兼任一次性、無報酬且具社會公益之研究工作，但同

時間從事多個一次性研究工作或前後連續承接研究工作)，

致影響或妨礙本職工作，以協助公務員遵守服務法相關規

範，並維護其權利與義務之衡平性。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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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吳思樺
聯絡電話：02-82366467
傳真：02-82366497
電子信箱：wendy77210@mocs.gov.tw

受文者：審計部人事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7日
發文字號：部法一字第1125591939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二 (602000000A112559193902-43-1.pdf、

602000000A112559193902-43-2.pdf)

主旨：檢送本部民國112年7月7日部法一字第11255919391號令影

本1份，請查照並轉知。

說明：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5條規定：「(第1項)公

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其依法令兼職

者，不得兼薪。(第2項) 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

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

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

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第3

項）公務員依法令兼任前2項公職或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

（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

（第4項）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機關（構）

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

職工作者，不在此限。(第5項) 公務員有第2項但書及前項

但書規定情形，應報經服務機關（構）備查；機關（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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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應報經上級機關（構）備查。……(第7項)第2項、第4

項及第6項之行為，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

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第8項) 公務員兼任

第3項所定公職或業務及第四項所定工作或職務；其申請同

意之條件、程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二、茲以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服務法第15條對於公務員兼

職限制規範，係整併並修正原服務法第14條、第14條之2及

第14條之3規定，同時將公務員於公餘時間得否從事執行職

務以外之事務相關重要解釋予以明文規定，以及增訂應經

權責機關(構)同意或備查規定，爰基於服務法第15條規範

立法原意及相關解釋脈絡，並為利各機關(構)人事實務運

作順遂，爰就該條規定「同意」、「備查」之適用情形，

作成旨揭本部112年7月7日令釋，並檢附公務員兼職處理程

序圖1份供參。

三、按服務法第15條所定「同意」係屬法律行為生效之要件，

故公務員應經同意之兼職，除符合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第

10條所定例外事後同意之情事外，於權責機關(構)未作成

同意之前，公務員尚不得兼任之，是權責機關(構)應將同

意准否之結果通知該公務員。「備查」則指公務員將應經

備查之兼職陳報或通知權責機關(構)，使權責機關(構)對

於其指揮、監督或主管之事項有所知悉即足，爰公務員應

經權責機關(構)備查之兼職，如未經備查程序即從事該兼

職之事務，應屬行政流程之瑕疵，倘公務員事後報請備查

補正，權責機關(構)仍得予以備查並請其注意改善；惟權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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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關(構)如認公務員報請備查之兼職有違反法令之情形

時，亦得本於監督管理之權限行使其職權，命公務員立即

停止該項兼職。另各機關(構)就備查之條件、程序、限制

及其他應遵循事項，得本於權責於相關法規規定範圍內及

在不濫用裁量權之原則下，衡酌機關業務需要，參照公務

員兼職同意辦法及申請書範本辦理。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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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兼職處理程序圖 
有法令規定(應經同意)  
 
無法令規定(不得兼任) 
        

有法令規定(應經同意)  
                     未影響本職工作且具社會公益性質(報經備查) 

無法令規定且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     
                                           影響本職工作或未具社會公益性質(不得兼任) 
 

有法令規定而反覆從事(應經同意)  
 
 

 
                                  影響本職工作(不得兼任) 
 
 
                                                           未具社會公益性質(有無報酬均不得兼任) 

                                                 
             無法令規定且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                  反覆從事                  有報酬(報經備查) 
                                                                       具社會公益性質 
                                                                                       無報酬(免經備查)  
 
                                                                                                  有報酬(報經備查)  
                                             未影響本職工作                    未具社會公益性質 
                                                             非經常性、持續性                     無報酬(免經備查) 
                                                       

                                       具社會公益性質(有無報酬均免經備查) 
 
                     一次性(有無報酬均免經備查) 

影響本職工作(不得兼任) 
   
   
                         除一次性以外(應經同意) 
                有報酬 
                         一次性(免經備查) 

                未影響本職工作 

                                         未具社會公益性質且經常性、持續性 (報經備查)  

                                無報酬   具社會公益性質或非經常性、持續性 (免經備查)  

                                         一次性(免經備查)  

 

備註：公務員兼職應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等規定及銓敘部相關函釋為準，本圖所列處理程序僅供各機關(構)參考。 

從事同種類 
行為之業務 

領證職業 

公職 

教學或研究工作
或非以營利為目

的之事業或團體 




